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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出售资产（暨关联交易）的公告 

 

一、 交易情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出售方：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易二零”） 

交易对手方 1：中农国盛（北京）环境生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中农国盛”） 

交易对手方 2：山西农通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农通科技”） 

交易标的：山西中农国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中

农国盛”） 

交易事项： 

公司于 2018 年 4 月投资山西中农国盛，持有山西中农国盛 34%

股权。农通科技持有山西中农国盛 66%股权。山西中农国盛于 2019 年

5 月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农国盛。 

以上山西中农国盛与北京中农国盛统称为“中农国盛”。 

近年来，随着中农国盛不断发展，已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和资源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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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势，中农国盛拟进行战略调整，将总部转移到北京，充分利用北京

优质的政策环境、市场环境及资本环境，逐步形成以北京为大本营，

辐射全国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资本体系。 

本次公司出售山西中农国盛的股权为配合中农国盛战略调整，进

行股权置换。同时，应中农国盛管理层要求，管理层综合考虑未来资

本运作需求及持股比例需求，希望公司转回 2%中农国盛股权。 

本次股权置换，公司先行按照 1 元/注册资本购买北京中农国盛

32%股权。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登载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

限公司购买资产（暨关联交易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9）。 

2020年 4 月 2 日，公司与北京中农国盛、农通科技”签署《山西

农通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

农国盛（北京）环境生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山西中农国盛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，以

3,200,000.00 元人民币将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农国盛 32%的股权出售

给北京中农国盛，以 240,000.00 元人民币将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农国

盛 2%股权出售给农通科技，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山西

中农国盛的股权，山西中农国盛成为北京中农国盛的全资子公司。 

股权出售后，中农国盛股权结构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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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，中农国盛股权置换完成，总部迁移至北京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重

组办法”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

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 

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

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

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

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

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

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

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

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；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

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

准。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

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

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。 

（四）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

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

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。” 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0 

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

162,912,683.24 元，期末净资产为 137,254,805.83 元。期末净资产

额 50%为 68,627,402.91元，期末资产总额 30%为 48，873,804.97元。 

由于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股权类资产，出售资产不存在出售股权

导致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情形，故核算山西中农国盛总额、

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，本次交易成交金额为 3,440,000.00 元，

且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，无累计数。

因此，本次交易金额小于上述计算的金额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

重组。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北京中农国盛为公司的参股公司，公司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张丽珍为公司委派到北京中农国盛的董事。 

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参股公司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》。董事会以 5 票赞成；

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。公司董事长傅涛、董事

张丽珍作为关联董事，回避表决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由董事会

审议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除需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外，无需取得政府有关

部门的审批。 

（六）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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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（七）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赁公

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

的企业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中农国盛（北京）环境生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8 号开发区办公楼

501 室-2430（经济开发区集中办公区）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8 号开发区办公

楼 501 室-2430（经济开发区集中办公区）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建国 

实际控制人：王昊 

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
推广；环境科学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管理咨

询；旅游信息咨询；房地产咨询；工程造价咨询；销售专用设备、

通用设备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）、仪器仪表、化

肥；水污染治理；大气污染治理；汽车尾气治理；烟气治理；废气

治理；工程设计；工程勘察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工程设计、工程勘察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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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：北京中农国盛为公司的参股公司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张丽珍为公司委派到北京中农国盛的董事。 

（二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山西农通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：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 36 号 

注册地址：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 36 号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习文波 

实际控制人：王昊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件的开发；计算机网络工程；环保工程；

农业科技技术的开发；企业管理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 元 

关联关系：无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山西中农国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太原市小店区龙城大街 79 号 18号楼 5 层 

4、交易标的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.00元 

5、交易标的设立时间：2017 年 6 月 15日 

6、交易标的经营范围：生物科技、环保科技的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转让；复合肥、生物有机肥、微生物菌剂、水溶肥、土壤

调理剂、蛋白发泡剂（不含危险品、剧毒品、易制毒品）的研发、制

造（仅限分支机构）、销售；化肥、农用机械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、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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卉、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（不含贵稀金属）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）、

农副产品、五金交电的销售；农作物的种植；生态修复；土壤改良；

环保工程；再生资源回收、加工（不含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、报废汽

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）；园林绿化工程；旅游项目开发；室

内装饰装修；建设工程（室外装饰装修、土木工程）；货物进出口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本次股权交易前，山西中农国盛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1 山西农通科技 货币 66% 

2 易二零 货币 34% 

合计 100% 

本次股权交易后，山西中农国盛股权结构如下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1 北京中农国盛 货币 100% 

合计 100% 

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
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 定价情况 

公司出售给北京中农国盛的股权定价依据为按照公司的原始出

资 1 元/注册资本进行股权置换。股权置换前后，股东权益未发生变

化。 

公司出售给农通科技的股权定价依据为根据公司投资山西中农

国盛时的入股约定按照 1.2元/注册资本进行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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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根据公司与北京中农国盛签署的《山西农通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、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农国盛（北京）环境生态

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山西中农国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公司以 3,200,000.00 元价格将持有的山西中农国盛 32%的股

权出售给北京中农国盛。公司以 240,000.00 元价格将持有的山西中

农国盛 2%的股权出售给农通科技，股权转让款于协议生效后十五个

工作日内全额支付，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，协

议生效之日即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交割日。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

（执行事务合伙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二）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

无 

六、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目的为配合中农国盛战略调整，进行股权置换。同时，

应中农国盛管理层要求，管理层综合考虑未来资本运作需求及持股比

例需求，希望公司转回 2%中农国盛股权。 

中农国盛总部转移到北京后，将更好的对接各部委、科研院所及

金融机构，并充分利用北京优质的政策环境、市场环境及资本环境，

逐步形成以北京为大本营，辐射全国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资

本体系。 

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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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 

2、《山西农通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

限公司与中农国盛（北京）环境生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山西中农

国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4 月 3 日 


